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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C_9A_c42_537835.htm 票据行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票据行为是指以发生、变更或消灭票据的权利义务关

系为目的法律行为，包括出票、背书、涂改、禁止背书、付

款、保证、承兑、参加承兑、划线、保付等。狭义的票据行

为是票据当事人以负担票据债务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包括出

票、背书、承兑、参加承兑、保证、保付六种。 （1）出票

。出票是指出票人依照法定款式作成票据并交付于受款人的

行为。它包括“作成”和“交付”两种行为。所谓“作成”

就是出票人按照法定款式制作票据，在票据上记载法定内容

并签名。由于现在各种票据都由一定机关印制，因而所谓“

作成”只是填写有关内容和签名而已。所谓“交付”是指根

据出票人本人的意愿将其交给受款人的行为，不是出于出票

人本人意愿的行为如偷窃票据不能称作“交付”，因而也不

能称作出票行为。 （2）背书。背书是指持票人转让票据权

利与他人。票据的特点在于其流通。票据转让的主要方法是

背书，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单纯交付。背书转让是持票人的票

据行为，只有持票人才能进行票据的背书。背书是转让票据

权利的行为，票据一经背书转让，票据上的权利也随之转让

给被背书人。 （3）承兑。承兑是指汇票的付款人承诺负担

票据债务的行为。承兑为汇票所独有。汇票的发票人和付款

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发票人签发汇票，并不等于付款人

就一定付款，持票人为确定汇票到期时能得到付款，在汇票

到期前向付款人进行承兑提示。如果付款人签字承兑，那么



他就对汇票的到期付款承担责任，否则持票人有权对其提起

诉讼。 （4）参加承兑。参加承兑是指票据的预备付款人，

或第三人为了特定票据债务人的利益，代替承兑人进行承兑

，以阻止持票人于汇票到期日前行使追索权的一种票据行为

。它一般是在汇票得不到承兑、付款人或承兑人死亡、逃亡

或其他原因无法承兑、付款人或承兑人被宣告破产的情况下

发生。百考试题为你加油 （5）保证。保证是指除票据债务

人以外的人为担保票据债务的履行、以负担同一内容的票据

债务为目的一种附属票据行为。票据保证的目的是担保其他

票据债务的履行，适用于汇票和本票，不适用于支票。 （6

）保付。保付是指支票的付款人向持票人承诺负绝对付款责

任的一种附属票据行为。保付是支票付款人的一种票据行为

。支票一旦经付款人保付，在支票上注明“照付”或“保付

”字样，并经签名后，付款人便负绝对付款责任，不论发票

人在付款人处是否有资金，也不论持票人在法定提示期间是

否有提示，或者即使发票人撤回付款委托，付款人均须按规

定付款。 在具体操作时，票据行为表现为票据当事人把行为

的意思按照法定的方式记载在票据上，并由行为人签章后将

票据交付。它包括三方面内容，即记载、签章和交付。 所谓

记载，通俗地讲就是票据当事人在票据上写明所要记载的内

容，如签发票据时应写明票据的种类、金额、无条件支付命

令、签发票据日期以及其他需要明确的内容，承兑汇票时写

上“承兑”字样，保证时应写上“保证”或‘担保”字样。 

所谓签章，即是指签名、盖章或签名加盖章，它表明行为人

对其行为承担责任。自然人签章是指在票据上亲自书写其姓

名或加盖其私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单位的签章为该法人



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

。按照《票据法》规定，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

本名，而不能用笔名、艺名等来代替。 所谓交付，是指票据

行为人应将票据交付给执票人。票据行为人在票据上进行记

载，并进行签章后，票据还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只有票据被

交付给了对方，票据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